《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工作部署，提升全市机械化生产和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能力，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粤农农规〔2024〕1号）文件精神，加快培育我市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和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韶关市农业农村局特制定本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意见》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有关文件要求的重要举措，对引导农机服务主体平等参与农机作业服务和提升全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目标任务
到2026年，全市培育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个及以上，培育市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4个及以上，培育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8个及以上。在全市范围内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指挥高效、主导产业各环节机械化全覆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域各乡镇全覆盖的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网。
三、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粤农农规〔2024〕1号）
四、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培育思路、第二部分是认定程序、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其中的部分关键内容说明如下：
（一）提出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培育目标。提出到2026年全市培育省、市、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数量目标，提出在全市范围内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指挥高效、主导产业各环节机械化全覆盖的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网。
（二）明确市、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认定程序。市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申报、遴选和认定。遴选认定流程包括自愿申报、择优推荐、组织评审、公示公布等4个步程序。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组织申报、遴选和认定工作由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负责。
（三）明确市、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培育标准。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市、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采用“1+N+X”服务模式，即1个主体带动N个相关主体联合参与，开展X项服务；其中市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至少包含社会化服务区域及辐射范围、社会化服务能力、配备农业机械设备、农机维修能力等4项必备内容；县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至少包含社会化服务区域及辐射范围、社会化服务能力、配备农业机械设备等3项必备内容。
（四）提出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保障措施。一是政策支持方面，提出用好农机购置和报废补贴政策、引导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开展农机报废更新、指导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合理配置机具、支持农机推广应用试验等措施。二是加强服管理方面，提出引导农机服务主体平等参与市场化农机作业服务、对已认定的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实施动态管理等措施。三是强化宣传示范方面，提出梳理总结典型经验、广泛宣传带动、营造良好氛围等措施。
五、解读方案
[bookmark: _GoBack]解读途径和时间：与《实施意见》同时公布在韶关市政府网农业农村局频道栏目。

